
证券代码：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7-14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拟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1、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或“公司”）与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博嘉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嘉投资”）

拟签订《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收购博嘉投资所持南京挚云电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挚云电气”）42.8571%的股权。 

2、博嘉投资为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集团”）

控股子公司，李世江先生为公司及多氟多集团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决定。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341682572D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世江 

住所：焦作市中站区李封街道办事处二楼 201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

形象策划；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仪器和设备，实验室仪器，

科研设备，化工原辅材料和成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嘉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XCW1N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烟台博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一号 791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京挚云电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1NE1RR1Y 

注册资本： 2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东升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集大道15号33幢3层311-1室 

成立时间：2017年02月17日 

经营范围：电气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子产

品、机电产品研发、生产、安装、维修、销售。 

股权结构：博嘉投资持有挚云电气42.8571%的股权出资，为第一大股东，另

有廖启新、王健、徐东升等三名自然人合计持有57.1429%的股权出资。 

截至2017年12月28日，挚云电气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142.86 

负债总额 97.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45.47 

营业收入 10.96 

营业成本 11.72 

利润总额 -54.53 

净利润 -54.5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博嘉投资同意将其持有的挚云电气股权出资全部转让给多氟多，并协调其他

三名自然人股东同意该转让行为。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由于挚云电气成立时间短，参照原始出资价格和挚云电气经营状况、发展前

景，双方协商转让价格按照原始出资价格 900万元人民币作价，由公司向博嘉投

资受让挚云电气 42.857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900万元，实缴出资额 900万

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嘉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方同意将持有挚云电气的 42.8571%的股权出资全部转让受让方，鉴

于公司成立于 2017年 2月 17 日，成立时间短，参照原始出资价格和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前景，双方协商转让价格定为原始出资价格 900万元人民币，受让方同

意受让。 

3、转让方保证本次出资转让不违反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合同项下的义务。 

4、出资转让后，公司股东可以另行协商决定董事会的组成。 

5、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如因一方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

义务，致使本协议约定的目的无法实现或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有权向违

约方索赔。 

6、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修改本协议： 

A、双方一致同意时； 

B、因不可抗力而需要修改时。 

C、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本协议： 

D、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E、因不可抗力而需要终止本协议。 

7、关于本协议的解释或执行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在开始协商



后三十日内未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8、 本协议自转让、受让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将使公司产业链更加完善，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能力，对公司未

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董事会已审议并披露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147,025,425.00元，并且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根据审议结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多氟多集团发生日常性关联交

易金额预计增加不超过7000万元。2017年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合计不超过

217,025,425.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百分之五以上。 

九、备查文件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嘉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的 《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30日 




